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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

普民〔2026〕11 号

对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
第 156085 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区建管委：

陈韵、王威委员提出的关于普陀区推进建设完整社区试点的

相关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区民政部门积极推进“15 分钟养老服务圈”建设，整合综

合为老服务中心、老年日间照料中心、家门口养老服务站、老年

助餐场所等为老设施资源，构建“中心统筹-点位辐射”的适老

功能覆盖体系，推动民生服务触手可及。同时，2025 年起，作

为市级试点区，率先开展“物业+”养老试点工作，在服务清单

层面进一步整合资源，发挥物业专业支撑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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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强化社区为老资源覆盖。一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

“有”到“优”。全区建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212 个，其中社区

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33 个，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106 个，老年

人日间照护机构 53 个，家门口养老服务站 20 个。通过分级分类

配建、升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不断织密织牢全域可及、优

质便捷的养老服务网络，2025 年底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面积已

达常住人口每千人 83.98 ㎡，远超市级要求，推动养老服务进一

步聚集在老年人身边、家边、周边。二是老年助餐优惠全面升级。

2025 年，区民政部门联合区财政出台《关于优化普陀区老年助

餐优惠政策和补贴的通知》，明确堂食补贴方面，本市户籍老年

人在市级政策基础上叠加享受区级补贴政策，并制定梯度化补贴

标准，“折扣+补贴”双重优惠进一步强化惠民力度；送餐补贴

方面，60 周岁及以上低保或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2 级及以上

的老年人，每人每天补贴 4 元送餐费。全区范围实行的堂食优惠

+送餐补贴，让行动不便、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足不出户也能享

受到实惠、可口的餐食，真正打通助餐服务的“最后一米”。同

时，针对非区级补贴对象，鼓励各街镇结合实际细化属地送餐政

策，为助餐刚需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保障，切实提升助餐服务

的便捷性、实惠性与覆盖面。

2.强化“物业+养老”服务覆盖。区民政部门引导物业企业

发挥“常驻小区、贴近居民、响应快速”核心优势，从服务供给、

数字赋能等方面开展探索，推动物业服务与社区为老服务深度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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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。一是聚焦物业企业服务优势。发挥全天响应优势，依托物业

现有服务队伍、服务网络，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、助

餐等居家服务。发挥服务黏性优势，依托物业与小区居民的紧密

联系，一方面，在门岗、公告栏等社区显著位置做好政策宣传，

另一方面，鼓励有条件的物业企业在社区建设养老服务驿站，增

设适老化改造样板间、辅具租售点、AI 养老顾问等体验区，为

老年人提供家门口“一站式”养老服务。发挥数字赋能优势，结

合为社区中独居高龄等老年人提供的“一键通”应急响应服务场

景，提供更加定制化、个性化服务。二是探索个性化特色服务。

宜川路街道、甘泉路街道因地制宜，“物业+”养老取得显著成

效。宜川路街道创新服务机制，推出“10+X”服务模式，将基本

养老服务与小区特色服务结合，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多元整合。

甘泉路街道着眼科技赋能，探索养老服务“科技助力+人文关怀”，

在部分小区设置毫米波雷达监测设备，借助非接触方式实时采集

老人生命体征数据，重点面向独居、高龄人群进行防跌倒监测、

睡眠监测，同时物业人员定期上门关怀，服务更有温度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1.聚焦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优化与拓展。2026 年，继续推

动普惠为老服务网络扎根社区，重点推进长者食堂提质增能、增

置长者餐桌、建设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及专业型日间照料中心，继

续增加普惠性服务供给。

2.聚焦“物业+”养老试点成效的扩大与巩固。总结 202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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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经验，进一步拓展覆盖范围，推广“物业+养老”试点成熟

模式。进一步加强协调联动，推动形成“基础服务政府引导、专

业服务市场供给”的协同模式。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，提升居民

知晓率与服务接受度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养老氛围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提案者时参考。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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